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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5 年西安市（本级）西电片区西电东区

土地收储项目财务评价报告

一、审核评估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第 32

号修订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

第 32 号修订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第 29

号修订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 年主席令第 46

号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 年国务

院令第 743 号修订）；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6〕31 号）；
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04〕28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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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（2019 年自然资源部第 2 次

部务会议修订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总局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

〔2025〕2 号）；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-预测性

财务信息的审核》；

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(试行)》(财预

[2017]62 号);
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》(财预[2017]89 号);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

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2 号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45 号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

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[2024]242 号）；

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；

《陕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（陕

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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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）；

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21〕21 号）；

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关于印发<用于土地储

备的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陕自然资发

[2025]122 号）；

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运用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自然资发

[2025]324 号）；

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

地储备专项债项目申报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资源发[2025]18

号）；

《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项目储

备工作的通知》（西安市财政局 2025 年 2 月 5 号）；

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土地征收拆迁

安置储备供应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

〔2023〕15 号）；

《2025 年西安市（本级）西电片区西电东区土地收储项

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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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名称

2025 年西安市（本级）西电片区西电东区土地收储项目。

2、项目单位

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。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是
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直属单位。主要职责包括贯彻执

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具体落

实市政府下达的土地征用、收购储备、补充耕地和土地开发

整理年度计划；承办征地补偿登记，落实征地补偿、安置等

事宜；开展存量和闲置国有土地调查，依法实施收回、收购、

置换和储备；承办储备国有土地的前期开发、经营策划与包

装；负责土地储备成本核算与资金管理；负责国有土地使用

权拍卖、招标、挂牌出让的具体事务性工作；对国有土地使

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作价出资、联营、入股等提供前期

服务；负责地产市场信息收集与交流，承办土地交易中介服

务。该中心已被列入自然资源部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，由其

实施相关土地储备工作符合政策要求。

3、项目性质

新增土地储备。

4、项目整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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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所在区域情况

项目拟收储范围为西电片区，西电片区是市委、市政府

确定的 7 个重点城市更新片区。西电片区规划总面积约 4.98

平方公里（7477 亩），共划分为 7 个实施区块。其中：城市

发展型区块 4 个，以收储开发为主；城市改造型区块 3 个，

以企业自主更新和保护更新为主。现状为建成区，以工业仓

储用地和交通用地为主，呈现土地低效利用、公建配套设施

不足、汉长安城礼制区文物保护与发展结合度不够、传统工

业急需转型升级等特点。优化后，以公共服务为基底、宜居

生活为内核，商业赋能科创，居住反哺产业区块，打造宜居

宜业的品质社区和产业高地。

（2）项目规划、计划、收储及拟发债情况

本次拟收储土地总面积为 65.507900 公顷（982.6185

亩），涉及 1 个实施区块，为西电片区西电东区更新区块，

已实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全覆盖，并纳入 2025 年度西

安市储备计划范围。具体如下表：

拟发债项目地块汇总表

序
号

项目
编号

项目
名称

地块编号
地块名
称

标识码
位置
范围

收储面积
拟 发
债（万
元）公顷 亩

1 TCLH
2025C
B01

2025
年西
安市
（本
级）西
电片

TCLH202
5CB01-1

西电集
团地块
一

610104202
5R100007

西二环
以东，西
斜路以
南

10.878400 163.176 12289

2 TCLH202
5CB01-2

西电集
团地块

610100202
5R100031

桃园路
以东，大

31.745900 476.1885 358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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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西
电东
区土
地收
储项
目

二 庆路以
北

3 TCLH202
5CB01-3

西电集
团地块
三

610100202
5R100032

桃园路
以西

15.437600 231.564 17439

4 TCLH202
5CB01-4

西电集
团地块
四

610100202
5R100033

大庆路
以北

7.178900 107.6835 8109

5 TCLH202
5CB01-5

西电集
团地块
五

610104202
5R000459

西二环
以东，西
斜路以
南

0.267100 4.0065 302

合
计

/ / / / / / 65.507900 982.6185 74000

5、收储计划

（1）土地权属情况

本项目归属于西电片区西电东区整合整备的国有土地。

地块权属情况一览表

序号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权属

1 西电集团地块一 6101042025R100007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

2 西电集团地块二 6101002025R100031 西安电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

3 西电集团地块三 6101002025R100032 西安西电电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

4 西电集团地块四 6101002025R100033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

5 西电集团地块五 6101042025R000459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

（2）现状用途

本项目部分已拆除清表，部分未搬迁拆除，未搬迁拆除

部分现状主要用于工业等，具体如下：

地块现状用途一览表

序号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现状用途

1 西电集团地块一 6101042025R100007 已完成厂区搬迁，地表已平整

2 西电集团地块二 6101002025R100031
约 204 亩，已完成厂区搬迁，地表已

平整；另 272 亩现状为工业用地



10

序号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现状用途

3 西电集团地块三 6101002025R100032 工业用地

4 西电集团地块四 6101002025R100033 工业用地

5 西电集团地块五 6101042025R000459 已完成厂区搬迁，地表已平整

拟收储地块现状图片

（3）符合规划情况

该项目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，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

求。符合已批复的《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)》，

该项目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主要规划指标符合在编的莲湖

区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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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收储地块规划示意图

（4）收储计划用途及对应面积

收储后用途包括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住混合用地、商业

服务业用地、科研商务用地、中小学用地等，计划收储面

积为 982.6185 亩，规划经营性用地面积约 682.5643 亩。

经营性地块计划用途及面积情况表

序号 地块名称
净用地面积/公

顷
净用地面积/亩 用地性质 计划供应时间

1 ZCG-B10-01 5.032527 75.4879 居住用地 2026

2 ZCG-B10-03 3.919211 58.7882 居住用地 2027

3 ZCG-B10-05 4.943158 74.1474 居住商业混合用地 2027

4 ZCG-B10-04 3.157306 47.3596 居住用地 2028

5 ZCG-25 4.264585 63.9688 居住用地 2025

6 ZCG-26 3.351973 50.2796 居住用地 2025

7 ZCG-B11-03 1.121724 16.8259 居住用地 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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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ZCG-B11-05 4.324111 64.8617 居住用地 2026

9 ZCG-B11-06 6.699135 100.487 居住用地 2026

10 ZCG-B10-06 3.436549 51.5482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 2028

11 ZCG-B11-01 5.254001 78.81 科研商务用地 2027

合计 / 45.50428 682.5643 / /

（5）抵质押、查封情况

本次项目涉及地块不存在抵质押、查封情况。

6、项目总投资

本项目总投资主要为收储成本，收储成本共计 468700

万元，包括土地收购补偿费、前期开发费用、债券利息等，

其中已发生费用按协议签订金额或实际发生金额确定，未发

生费用按相关政策依据和行业标准进行估算，具体如下：

项目总投资估算表

序号 项目
预测费用

（万元）
测算依据或标准

一 国有土地成本小计 454200 /

国有土地收购

补偿费
454200

依据《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部分企业搬

迁及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协议》。

二 开发前期费用小计 3400

包括地质灾害评估费用、地籍调查和评估费、

勘测定界及测量费、围墙圈建费等费用；

参照《关于征求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收费管

理办法意见的函》（发改办价格[2006]745 号）、

《关于征求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

意见的函》（发改办价格[2006]745 号）、国家计

委、国家环保总局《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【2002】125 号）、《国

家发改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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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
预测费用

（万元）
测算依据或标准

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【2011】534

号）等相关文件。

三 债券利息 11100 按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，以年利率 3%预计年利息支出

四 总计 468700 /

项目总投资为 468700.00 万元，各地块总投资估算表如下：

项目总投资估算表

序号 地块
名称 标识码 收储成本

（万元）

债券
利息
万元）

投资
（万元）

1 西电集
团地块一 6101042025R100007

75990 1843 77833

2 西电集
团地块二 6101002025R100031

221758 5379 227137

3 西电集
团地块三 6101002025R100032

107838 2616 110454

4 西电集
团地块四 6101002025R100033

50148 1217 51365

5 西电集
团地块五 6101042025R000459

1866 45 1911

合计 / / 457600 11100 468700

7、主管部门责任

（1）西安市财政局责任：根据地方土地储备项目需求

与偿债能力，申报专项债额度；将土地储备专项债纳入政府

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确保“收支两条线”（土地出让收入对应

债务偿还）；监督资金使用合规性，严禁挪用至非土地储备

领域（如“以储代征”或房地产开发）；建立专项债风险评

估机制，动态监测地方债务率、土地出让收入波动等指标。

（2）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西安市土地储备中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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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土地储备年度计划，明确收储地块范围、用途、规模及

时序，确保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；审核项目合规性，包括是

否符合用地政策、征地程序合法性（如是否完成“征地批前

程序”）；监督储备土地出让流程，确保土地出让收入足额

上缴国库，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本息；监测土地市场动态，

及时调整储备策略（如避免房地产市场低迷期集中供地）；

负责档案管理及信息公开，防止权属纠纷影响项目实施。

（3）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政府：组织土地征收、拆迁、

平整等具体工作，确保按计划完成土地储备；协调自然资源、

财政、住建等部门，解决项目推进中的跨部门问题；定期公

开项目进展及土地出让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审核评估日期的确定

1、基准日期：2025 年 03 月 31 日

2、确定依据：

土地市场数据采用 2024 年 4 月-2025 年 3 月成交案例；

债券发行计划于 2025 年 5 月启动，数据覆盖债券存续

期（5 年）；

动态更新机制：若债券发行延迟超 12 个月，需重新评

估土地价格及融资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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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核评估条件设定说明

1、预测期内国家政策、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、经济

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；

2、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

变化；

3、预测期内涉及的土地能够全部用于本次土地储备项

目；

4、预测期内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

案如期、如量完成；

5、国家现行的利率、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

化；

6、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；

7、发行人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、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

够顺利执行；

8、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；

9、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

大不利影响。

五、项目审核评估情况

（一）项目预期收益、成本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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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现金流入

项目现金流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。本项目规划主要为

居住、居住商业混合、商业商务混合、商务科研混合、公共

管理与公共服务、交通运输、公用设施及代征绿地等用途，

其中居住、居住商业混合、商业商务混合、商务科研混合等

经营性用地总面积为 682.5643 亩，居住用地、居住商业混

合用地容积率在 2.5，商业商务混合容积率在 3.0，商务科

研混合用地容积率在 3.5。根据本项目实施方案，该片区近

几年土地成交实际情况，结合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，以

剩余法进行估算，采取审慎原则，综合确定地价水平，经测

算，本项目预计土地出让收入约为 715003 万元（具体分析

见《2025 年西安市（本级）西电片区西电东区土地储备项目

土地出让收入估算报告》）。各地块出让收入估算结果详见下

文：

项目出让收入情况

序
号

地块
编号

地块面积
/亩

土地用途
容积
率

楼面地
价（元/
平方
米）

土地单
价（万元
/亩）

土地收
入（万
元）

计划供应
时间

1
ZCG-B1
0-01

75.4879 居住用地 2.5 6900 1150 86811 2026

2
ZCG-B1
0-03

58.7882 居住用地 2.5 7200 1200 70546 2027

3
ZCG-B1
0-05

74.1474
居住商业
混合用地

2.5 6600 1100 81562 2027

4
ZCG-B1
0-04

47.3596 居住用地 2.5 7200 1200 56832 2028

5 ZCG-25 63.9688 居住用地 2.5 7200 1200 76763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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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ZCG-26 50.2796 居住用地 2.5 7200 1200 60336 2025

7
ZCG-B1
1-03

16.8259 居住用地 2.5 6900 1150 19350 2026

8
ZCG-B1
1-05

64.8617 居住用地 2.5 7200 1200 77834 2026

9
ZCG-B1
1-06

100.487 居住用地 2.5 7500 1250 125609 2026

10
ZCG-B1
0-06

51.5482
商业商务
混合用地

3 2700 540 27836 2028

11
ZCG-B1
1-01

78.81
商务科研

用地
3.5 1714 400 31524 2027

合计 682.5643 / / / / 715003 /

按照每个地块对应的标识码，分类统计各标识码下对应

的土地出让收入如下表：

各标识码对应的出让收入

序号 标识码 土地收入（万元）

1 6101042025R100007 130409

2 6101002025R100031 391416

3 6101002025R100032 117952

4 6101002025R100033 75226

5 6101042025R000459 0

合计 / 715003

2、现金流出

本项目现金流出主要分为项目期：收储成本（专项债本

金）、专项债发行费用及利息支出。运营期（偿债期）：债券

本金偿还、土地出让的各项政策性计提成本，包括：农业土

地开发资金、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、教育资金、保障性住房建

设资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等。

（1）收储成本即专项债本金：74000 万元。



18

（2）专项债发行费用：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

发行金额的 1‰预计，预计债券发行费用为 74.0 万元。

（3）专项债利息及本金偿还：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

行计划，以年利率 3%预计每年利息支出，5 年期债券一般为

每年支付利息，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。

（4）土地出让的各项政策性计提成本，包括

1）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

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4〕8 号），农业土地开

发资金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、专账管理，开发比

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确定，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

的 15%。目前西安市城六区按照西安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

均纯收益 75 元/平方米的 15%计提。

2）根据《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

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8 号）,

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农

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
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。目前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扣

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。

3）根据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

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62 号），按照当年土

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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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。目前西安

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按照 10%的比

例计提。

4）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

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2

号），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

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不低于

10%的比例安排资金，市县可根据实际确定比例。目前西安

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《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陕政发〔2011〕42 号）文件规定，住房保障基金以土

地出让收入的 3%计提。

5）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

理的通知》和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＜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6〕

114 号）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

4%计提。目前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 4%计提该项基金。

（二）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

本项目总投资 468700.00万元，其中：前期政府资金投

入为 383600.00万元，目前拟债券融资为 74000万元，债券

利息 11100.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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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投融资计划表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
前期政

府投入
债券金额

债券

利息

2025 年西安市（本级）西

电片区西电东区土地收储

项目

468700 383600 74000 11100

本项目拟 2025 年申请发行 5年期专项债券 40000 万元，

2026 年申请发行 5 年期专项债券 34000 万元，共计 74000 万

元。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。

西电片区西电东区土地储备项目债券发行计划

单位：万元

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 发行期限

2025 年 40000 5 年

2026 年 34000 5 年

合计 74000 /

按照发行计划，以年利率 3%预计每年利息支出，5 年期

债券为每年支付利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本项目债券利息

支出如下表所示：

土地专项债利息支出预测表

单位：万元

时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合计

利息 1200 2220 2220 2220 2220 1020 11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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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融资项目自求平衡评估分析

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715003.00 万元，可用于还款的纯

收益为 538563.00 万元，土地专项债券金额 74000.00 万元，

专项债券利息 11100.00 万元，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覆盖

倍数为 6.33，项目资金平衡测算如下：

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专项债本息测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

1 土地出让收入 715003

2 土地收储成本 74000

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11100

4 土地出让净收益=1-2-3 629903

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（5.1 至 5.5 之和) 176440

5.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512

5.2 教育资金＝（1-2-3-5.1) *10% 62939

5.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＝（1-2-3-5.1) *10% 62939

5.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＝1*3% 21450

5.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＝1*4% 28600

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＝1-5 538563

7 专项债券本息和=2+3 85100

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＝6/7 6.33

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，结合项目资金平衡

测算结果，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 6.33

倍，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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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审核评估结论

依据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，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情况的分析，我们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

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,并以土地储备整理土地出

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、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,

预期项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

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七、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

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是项目成

功的关键因素，需从多维度进行风险识别与管理。以下是主

要风险类型及应对策略：

1、市场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

由于土地储备项目具有一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经营特

征，土地的拍卖和挂牌交易属于市场化行为，其涨落是随市

场波动而起伏的，如遇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或者土地市场供应

超过市场需要，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，将影响整体收

益，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要求项目实施机构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区

域房地产市场及土地市场开发经营情况，在充分研究国家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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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基础上，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合理确定土

地储备规模和结构。因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、土地出让

收入暂时难以实现，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，可其他融资

周转偿还，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。

2、财务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

土地储备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，如征地补偿费用、房屋

拆迁费用、场地平整费用、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。由于项目

实施周期较长，如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、受市场因素影响，

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，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

加，财务负担加重，进而影响项目实施进度，以及项目实施

期内专项债卷的利息兑付，因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项目征地拆迁

及施工预算管理、招标及合同管理，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。

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，导致财务风险出

现，项目实施单位将通过统筹安排，以调整增加对应项目资

本金的方式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以及项目实施期限内所发专

项债券利息的全额兑付。

3、管理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

如果土地储备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、项目管理能力不足

或项目管理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，将会对土地储备项目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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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进度、项目现金流及收益产生重大影响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要求项目实施机构在本期债卷存续期内

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机制，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

控，以确保项目建设实际投资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如期保质

竣工和及时投入运营。

4、政策调整风险及控制措施

土地用途变更（如工业用地转生态绿地）、规划指标调

整（如容积率下调）导致预期收益无法实现。

控制措施：政策合规预审：联合自然资源部门核查地块

规划稳定性（避让生态红线、基本农田）；弹性开发方案：

设计多用途预案（如“工业+研发”混合用地），应对政策

变化；政策风险保险：试点投保“土地用途变更险”，对冲

突发政策损失。

5、债务风险及控制措施

债券期限（通常 5-10 年）与土地开发周期（可能长达

10-15 年）不匹配，导致偿债高峰期无足够收益覆盖；

控制措施：期限精准设计：按地块开发时序发行多期债

券（如 3 年期+5 年期组合），匹配现金流；再融资置换：对

到期压力大的项目发行新债置换旧债，延长还款周期（需符

合财政部政策）；偿债备付金制度：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%-10%

计提准备金，应对短期流动性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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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
无

九、报告的适用范围

本报告数据仅适用于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

备中心西电集团片区东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使用，我们

同意将本评价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所必备的

文件，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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